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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江苏省口腔牙冠竞价挂网方案
（征求意见稿）

有关企业、医疗机构：

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《关于开展口腔种植医疗服务收费和耗

材价格专项治理的通知》（医保发〔2022〕27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

经研究决定开展口腔牙冠竞价挂网工作，具体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产品范围

本次竞价挂网产品为单牙种植使用的全瓷牙冠产品，材质主

要成分为氧化锆，包含白锆、彩锆（含单色彩锆和分层彩锆）。

二、医疗机构范围

省内所有开展口腔种植牙服务的公立医疗机构和参加口腔

种植牙全流程价格调控的医保定点民营医疗机构均应参加，鼓励

其他医疗机构主动参与。

三、竞价挂网周期

本次口腔单牙种植全瓷牙冠竞价挂网周期为一年，起始时间

从竞价挂网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计算。未申报产品和竞价未中选

产品，在本轮竞价挂网周期内将被暂停挂网或不受理挂网申请。

四、竞价规则

申报企业按产品进行报价，同一注册证不同牙冠原材料医疗



2

器械注册人的，视为不同产品。竞价产品按以下规则确定拟中选：

（一）对已在四川省竞价中选的产品，申报价格不高于四川

中选价格的直接拟中选挂网；

（二）对未在四川省牙冠竞价中选的产品，但其原材料医疗

器械注册人与四川省牙冠竞价中选产品相同的，按同一原材料医

疗器械注册人产品在四川的最高中选价作为申报限价，申报价格

不高于限价的均拟中选挂网；

（三）对未在四川省牙冠竞价中选且原材料医疗器械注册人

与四川省牙冠竞价中选产品不同的，开展一轮竞价，以四川省牙

冠竞价最高中选价格为限价，申报价格不高于限价且由低到高排

名前 70%的拟中选挂网，未中选的产品接受竞价拟中选产品平均

价的，也予以拟中选挂网。

五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申报企业资格要求

1.申报企业为已取得本次竞价挂网产品合法资质的全瓷牙

冠医疗器械注册人（指牙冠加工企业，下同）。其中，境外医疗

器械注册人（代理人）应当委托其指定的我国境内企业法人作为

申报企业，协助其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。

2.申报企业和医疗器械注册人（代理人）未被列入当前《全

国医药价格和招采失信企业风险警示名单》。

3.申报企业和医疗器械注册人（代理人）应遵守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专利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等相关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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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规。

4.申报企业须在本次竞价挂网过程中依据医药价格和招采

信用评价制度作出承诺，该承诺或将根据工作需要进行公开。

5.申报企业对申报产品的质量负责，一旦竞价挂网成功，应

作为供应保障的第一责任人，及时、足量按要求组织生产，配备

足够的配套工具，满足医疗机构临床使用需求。

6.申报企业应督促配送企业在 48小时内响应医疗机构订单，

除不可抗力因素外，须在医院要求时限内完成产品加工及配送，

原则上不超过 7 天，并承诺及时满足全省医疗机构相关培训及技

术指导需求。

申报企业在本通知规定时间内完成相应操作的，为有效申报

企业，可参与竞价挂网。

（二）申报产品资格要求

1.申报产品属于竞价挂网产品范围，产品及其原材料均应获

得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。

2.申报产品应当符合国家有关部门的质量标准要求，并按国

家有关部门要求组织生产和提供质保服务，保持竞价挂网前后售

后服务的延续性，在质保期内，免费更换存在质量问题的牙冠。

3.申报产品须明确牙冠原材料医疗器械注册证，竞价挂网成

功后须按原材料医疗器械注册证上的材料组织生产，不得替换原

材料。同一原材料医疗器械注册证的产品，应明确产品材质是彩

锆或白锆，不以制作工艺等区分产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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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申报产品原则上应包含临床常用的彩锆，申报企业应根据

医疗机构临床实际需要，免费提供上饰面瓷和染色等服务，并保

障产品的质量。

六、报价要求

（一）申报产品确认

申报企业按照第一条“产品范围”的要求，明确需要申报的单

牙种植使用全瓷牙冠产品及其对应的原材料医疗器械注册人、医

疗器械注册证等信息。

（二）报价规则

1.申报价格应包含产品价格（含产品染色加工、配送、返修，

配套工具的配送及使用费用等）。医疗机构使用配套工具产生的

消毒费，按规定由医疗机构承担。

2.企业申报价以最小零售包装“颗”为计价单位，以人民币填

报，单位为“元”，保留正整数，精确到个位。申报企业申报的所

有产品均应参加报价，同一申报企业同一原材料医疗器械注册人

的产品仅允许有一个申报价格，同一申报企业不同原材料医疗器

械注册人的产品可申报不同价格。申报企业应根据原材料成本、

加工成本、配送成本等合理报价。

3.同一注册证、同一原材料医疗器械注册人的产品价格，不

区分白锆、彩锆。


